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复  学  审  批  表

	姓    名
	
	学  号
	
	原专业（班级）
	

	休学原因
	
	休学期限
	       年    月～     年    月

	复学原因

及

复学时间
	                                       学生：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复学后安排在专业、班级：                 

                              学院院长：                   （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意见
	                           教务处处长：                     （公章）

                                                 年     月      日


注：1. 因病休学的同学申请复学时请附上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病愈证明和校医院的证明。

2. 本表一式二份，分别交学院和教务处备案。

3. 审批同意后，由教务处通知学工部、财务处和社区办，由学院办公室通知有关专业主任和班主任。

宁波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制

